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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企

石家庄市

某机械厂刘某

在工作中由于

操作失误左手

食指被机器轧

断。刘某认为

自己是在工作

中受的伤，应

该算是工伤，

依法享受工伤

保险待遇。但

厂方调查后认

为，刘某在工

作期间违反操

作规程，串岗

在他人机器上

进行操作，引起事故发生，对刘某不应

认定为工伤，双方就此产生争议。那

么，刘某这种情形算不算工伤呢?

诬析

刘某究竟能不能认定工伤，关键

要看刘某有没有蓄意违章行为。经调

查了解，在车间门口及机器旁的明显

处悬挂着操作规程和禁止违规操作的

处罚规定。而且在工人上岗前工厂对

每一个工人都进行了安全培训，着重

强调禁止违规操作。虽然刘某在事故

发生时是“在生产工作的时间和区域

内从事本单位的日常生产、工作”，但

工厂对每一个工人均进行过岗前安全

教育，并且将操作规程及禁止违规的

规定悬挂于明显之处，刘某对此是明

知的。在工厂有严格的安全规定情况

下，刘某仍然违规串岗操作引发事故，

对此刘某负有责任。根据《企业职工

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9条第(五)款

关于蓄意违章不应认定为工伤的规

定，刘某不应当认定为工伤，不应享受

工伤待遇。

笔者认为，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

应严格遵守操作规定和安全保护规

定，否则发生伤亡事故不但使自己的

身体和精神造成创伤和痛苦，而且不

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是单位强令

违规、违章操作，劳动者可以拒绝并依

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作者单位：石家庄铁路分局石

家庄机务段劳资科)

他应当签订冕固定期限劈勃合同

塞情简企

申诉人王某，1989年被首钢矿业

公司招收为农民合同制工人，工种为

电气焊。2002年5月双方签订的劳动

合同期限届满，被诉人首钢矿业公司

与之终止了劳动关系，办理了终止劳

动合同手续，并一次性结清了终止劳

动合同后的生活补助费。同年7月，被

诉人首钢矿业公司急需招收电气焊工

种人员，并通知申诉人王某，告知王某

可参加本单位的招工考试。申诉人王

某参加了本单位的电气焊工种考试考

核并通过，被诉人录取了申诉人王某，

并决定与之签订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

同，王某不服，向河北省迁安市劳动争

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与

被诉人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蚀裁裁决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仲裁委出现

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申诉人王某已

经与被诉人终止了劳动关系，被诉人

已把申诉人的人事档案关系转移到了

首钢街道委员会，并享受了失业保险

待遇。这次被诉人招收电气焊工是从

首钢街道委员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人

员中招收录用的，属企业重新招工，因

此被诉人与申诉人签订有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是合法的。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诉人虽然与

申诉人王某终止了劳动合同，但被诉

人又以同一工种重新招录申诉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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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属于在同一用人单位同一工种工作

续延劳动合同范畴。根据《劳动法》第

20条规定：“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

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

意续延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

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

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因此，被

诉人应当与申诉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

根据上述情况，经迁安市劳动争

议仲裁委研究，采纳了第二条意见，即

由申诉人王某退回已领生活补助费，

被诉人首钢矿业公司与申诉人王某签

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作者单位：河北省迁安市劳动

争议仲裁委员会)

51

刘某为何不能算工伤

  万方数据


